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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6347.htm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

５日） 近几年来，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对企业的各种检

查评比活动越来越多，一些业务主管部门还强制要求企业设

置对口机构，配备对口业务人员，严重干预了企业经营自主

权，增加了企业负担、干扰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助

长了不正之风的蔓延。对此，企业反映十分强烈，普遍要求

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为了认真贯彻最近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精神，进一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

》（以下简称《企业法》），减少对企业的干预，切实减轻

企业负担，各级政府及其业务主管部门必须采取坚决措施，

停止对企业进行不必要的检查评比，不再干预企业内部的机

构设置。现对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地区、各部门和社

会团体对企业的各种评比和评比性检查，包括各种升级、评

优及各类专项奖等活动，要立即停止进行。正在进行的上述

各项活动的善后工作，由主办单位妥善处理。产品鉴定会、

技术鉴定会等，也要从简。 二、政府职能部门按国务院规定

对企业进行财政、税收、物价、审计、质量、安全等监督和

检查，要依法办事，精减人员，简化程序，避免重复，为政

清廉，并不得干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以减轻企业负

担。 对企业进行检查，除国家明文规定需要收费的项目外，

一律不得收费。收费标准要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 各类协会

、学会、研究会等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新闻、事业单位



一律不得对企业进行检查。 三、各企业有权拒绝和揭发违反

上述规定的评比、检查活动。 四、按照《企业法》关于“企

业有权决定机构设置及其人员编制”的规定，任何部门和单

位都不得要求企业设置对口机构和规定相应的人员编制及级

别待遇。企业对原有的机构有权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本着

“精简、效能”的原则进行调整，政府有关部门应予以支持

。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抓

好本通知的落实工作，特别要加强对国营大中型企业工作的

领导，深入调查研究，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为搞好

企业做好服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